
法官说法>>>

一、 工作手机的通话内容亦属于个人隐私，

用人单位不得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本案中， 公司的确拥有工作手机的所有权，

但是， 劳动者利用该工作手机， 在工作、 生活、

人际交往中形成的通话， 亦属于个人隐私， 享有

未经本人许可，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 收

集、 利用和公开的权利。

二、 用人单位应在合法合理限度内行使对劳

动者的监督管理权。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后， 用人单

位的确有权对员工实施组织、 领导、 监督、 管

理， 劳动者也理应服从，但这并非毫无条件、毫无

原则，而是必须以合法为前提。用人单位必须在合

法、合理的范围内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在行

使管理权时，应当更多地尽到审慎义务，最大限度

地保护劳动者的隐私权。本案中，用人单位未经劳

动者同意，擅自恢复工作手机的通话数据，该行为

不具有管理上的合法性、必要性、正当性，属于滥

用管理监督权的行为，应予以禁止。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吴阿姨想不到， 只是请

保洁工人帮忙清扫一下屋顶， 工人一脚踏

空摔伤， 自己也因为赔偿问题， 被告上了

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

行了一审判决。

吴阿姨家住一楼， 天井搭建的房屋屋

顶经常有楼上掉落的各种杂物。 为了清洁

屋顶， 吴阿姨找到了小区保洁工老张。

老张说， 吴阿姨找到了一个竹制梯子。

当天打扫完毕后， 吴阿姨就让他从竹制梯

子上下来。 由于竹制梯子的高度超出房顶，

他还询问梯子是否牢固， 吴阿姨答其原来

用过几次。 老张于是从该竹制梯子下来，

梯子的横撑突然断裂， 导致他摔倒在地受

伤。 老张这次的受伤很严重， 当天就住院

治疗， 后经鉴定构成伤残。 老张认为他与

吴阿姨之间形成帮工关系， 吴阿姨作为被

帮工的一方， 且对自己受伤存在过错， 故

应承担赔偿责任。

吴阿姨对此频频叫屈， 她表示， 双方

确实存在义务帮工关系， 但老张受伤纯属

意外， 且老张受伤是在前一天的中午， 所

以他的受伤和治疗与自己无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

吴阿姨表示， 她也没主动求助老张 ，

只是在垃圾回收处找梯子时遇到老张， 在

老张的询问下告知了其找梯子的用处， 老

张便主动使用梯子爬上屋顶清理垃圾。 吴

阿姨见状也制止了老张的攀爬， 老张不听

劝阻， 仍继续清理。

事发后， 她已经分两次向老张家属转

账共 4 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老张因帮吴阿姨清

理垃圾而与吴阿姨间形成义务帮工关系。

吴阿姨辩称曾经明确拒绝帮工， 但未提供

证据予以证明。 因此吴阿姨关于曾明确拒

绝帮工的辩称意见， 法院不予采纳。

虽吴阿姨辩称事与伤情治疗发生在两

天， 但吴阿姨未就此提供证据， 而从老张

就诊时间及入院时的记载、 吴阿姨在通话

录音中陈述的 “昨天一晚上没睡好”、 吴阿

姨及其家属在事发后的一系列反馈来看，

法院采纳老张的意见 。 据此 ， 本院认定

老张系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 ， 被帮

工人也就是吴阿姨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最终， 法院判决吴阿姨赔偿老张各项

经济损失 33 万余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张敏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青浦区人民法院收到

中国台湾女演员、 影视制作人林心如方寄来的

结案说明， 认可法院对其肖像权纠纷结案， 并

点赞 “高效执行”。

原来， 沪上一家珠宝公司擅自使用林心如

照片， 侵害其肖像权被法院判决发布致歉声明

并赔偿 5.1 万元。 然而， 判决生效后， 该公司

却拒不履行， 林心如方无奈向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林心如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台湾女星， 华

瑞珠宝公司 （化名） 是 “华瑞珠宝百科” 微信

公众号账号主体。 该珠宝公司在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文章中擅自使用了林心如的照片， 配有的

文字涉及华瑞珠宝公司的经营范围 ， 文章尾

部还附有商业推广和营销性质的二维码。 林

心如方认为， 华瑞珠宝公司使用其肖像的行

为属营利性的宣传活动， 侵害了林心如的肖像

权。

经上海青浦法院审理认定， 华瑞珠宝公司

应承担侵权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院结合侵权结

果的影响范围， 确认华瑞珠宝公司应在其微信

公众号 “珠宝百科” 中发布致歉声明， 另酌情

由华瑞珠宝公司赔偿林心如方经济损失及维权

费用 5.1 万元。 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 华瑞珠宝公司却迟迟不履行

判决内容。 今年 5 月， 林心如方向法院申请执

行。

执行法官联系了华瑞珠宝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袁某。 袁某却表示其并非拒不履行， 因微信

公众号已被封号， 无法发布致歉声明； 另因受

疫情影响， 公司的经营受严重影响， 目前经营

状况不佳， 无力履行赔偿义务。

执行法官分别对华瑞珠宝公司的房产、 车

辆、 证券及银行存款等进行了 “地毯式” 查

询， 但未找到有价值的财产线索， 案件一度陷

入僵局。

执行法官仔细研究了案件判决书及相关材

料， 分析后发现， 诉讼过程中， 华瑞珠宝公司

聘请了两位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 认为林心如

方在起诉状上的签名存在瑕疵， 对管辖权提出

过异议， 一审判决后又提起上诉。 此外， 袁某

在与执行法官沟通过程中提到自己经常坐飞机

前往广州订货。

种种迹象表明， 华瑞珠宝公司很可能在拖

延时间， 而非无力履行。 于是， 承办法官按照

法律规定对华瑞珠宝公司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

施。

一周之后， 袁某因无法购买机票， 急匆匆

来到上海青浦法院， 表示愿意马上全额付款，

但在微信号上发布致歉声明确实无法实现了，

请求法院与林心如方协商解决。 经过数次反复

沟通之后， 双方当事人终于就致歉事宜达成解

决方案， 台湾女艺人林心如肖像权纠纷案件圆

满解决。

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法治庭审B8

单位收集利用员工工作手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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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胡琼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手机运用渗透

到工作的方方面面。 一些单位给员工配备了

工作手机作为内部福利。但是，员工使用工作

手机产生的通话内容，单位是否可以收集、利

用呢？近日，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

合同纠纷案，公司认为离职员工存在“飞单”

行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提交的证据就是员

工工作手机中导出的通话录音文件。

“飞单”、“干私活”被判赔14

万，证据是通话录音

小李就职于一家网络公司， 公司员工手

册规定， 员工 “飞单”、 “干私活” 的， 按

成交价的 40%追究赔偿责任 。 2019 年底 ，

小李向公司提出离职， 并将工作手机交还于

公司。

谁知， 过了不久， 公司就以存在 “飞

单” 为由， 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了仲裁， 要

求小李赔偿因 “飞单” 造成的公司损失 14

万余元。

所谓 “飞单”， 就是销售业务员拿到订

单后， 不将订单交给自己的公司做， 却将订

单放在别的公司做。

为了证明小李存在 “飞单” 的行为， 公

司拿出的证据， 就是小李工作手机中导出的

通话录音。 在这些通话录音中， 有小李和其

他公司洽谈销售业务的内容， 并亲口承认自

己要 “飞单”。

劳动仲裁部门根据该通话录音， 认定小

李存在 “飞单” 行为， 裁定小李赔偿公司

14 万余元。 小李对该裁决不服， 向法院提

起诉讼。

公司监听员工工作手机，合

理吗？

小李认为公司截取的录音内容没有涉及

具体项目、 实际发生时间、 金额、 人物， 只

是日常生活中与朋友的正常通话聊天， 并没

有给公司带来任何商业利益损失。 公司远程

监控自己电话， 且并未事先告知， 严重侵犯

了自己的隐私权， 因此该录音证据不能作为

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公司则辩称有证据证明小李确实存在

“飞单” 行为， 公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比

例要求小李补偿经济损失， 合法有据。 且公

司没有侵犯小李隐私权， 该手机是公司发放

给员工用于工作的， 公司有权取得通话信

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劳动者应当遵守劳

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飞单” 明显是严重违

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 对此绝不姑

息。 但是，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

同意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窃听他人

私密活动、 处理他人私密信息等行为。 公司

对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进行管理监督， 无可

厚非， 但应当在合法合理的限度内行使权

利。

本案中， 公司的确享有工作手机的所有

权， 但是其并未证明已告知小李会对运用该

手机的通话予以录音并恢复数据， 或已就恢

复其通话信息取得小李的明确同意， 故该证

据的合法性法院不予认可。 且在没有其他证

据予以印证的前提下， 公司无法证明小李存

在 “飞单” 行为并给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

最终，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支持了小李

的诉讼请求， 其无需向公司支付损失赔偿金

14 万余元。

该案上诉后， 二审维持原判。

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一、 拍卖标的 【 】 中为保证金 （万元）：

1、 上海市芙蓉江路 555 弄地下 2 层车位

68， 建筑面积： 32.67評 【3】

2、 品牌 LV 项链 【15】

3、 品牌为 LV 手提包 (M48834) 【0.2】

4、 品牌为 LV 硬箱 (M20008) 【5】

二、 咨询时间及电话 （节假日除外）：09:30-

17:30 64270050、 13524689712

三、 预展看样： 即日起 （节假日除外） 凭身

份证至本司预约看样单。

四、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 告

知》）

①竞买人须在 “公拍网” 上了解标的信息，

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网上申请参拍

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金， 获得参拍权

限；

②竞买人线下报名， 本人到漕溪北路 18 号

7A 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并交付保证金， 保

证金可采用银行转账、 POS 机等方式支付

（截止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 16:00）， 不接受

现金支付；

③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31

账 号： 11015013385002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以到账为准；

④享有优先购买权人或相关当事人须经委托

方确认后，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未办理手续

并到现场竞拍的， 视为弃权。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18 号 7A

邮编： 200030

邮箱： chenrong@hosane.com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 （周一） 13:30 开始， 为公拍网在线竞价阶段；

2021 年 9 月 16 日 （周四） 13:30 开始为现场网络同步拍卖阶段。 在线竞价网址： www.

gpai.net； 同步拍卖现场地址：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中华路口）。

保洁工清扫屋顶 一脚踏空摔成伤残
谁该为此次事故买单

珠宝公司擅用林心如照片被判赔偿
拒不履行判决，林心如申请执行获圆满结案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上午，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对上海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顾

国明受贿一案公开宣判， 对顾国明以受贿

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受贿违法所得予以

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顾国明于 2002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间， 先后担任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副行长、 行

长、 党委书记等职务， 分管授信审批部、

信贷管理部、 主持全行工作等。 2005 年至

2019 年间， 顾国明利用上述职务便利， 为

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办理融资贷款、 项目配

资、 承揽工程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谋取利

益 ， 共计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 1.36 亿余

元。

被告人顾国明到案后， 除如实供述办

案机关已经掌握的涉及 586.13 万元贿赂的

犯罪事实外， 还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

握的其他共计受贿 1.31 亿余元的犯罪事

实。 本案审理期间， 顾国明的受贿违法所

得已基本追缴到案。

上海一中院认为： 被告人顾国明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相

关单位和个人办理融资贷款、 项目配资、

承揽工程等事项提供帮助， 谋取利益， 并

非法收受他人钱款和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

受贿罪， 且属数额特别巨大， 并使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依法应处无

期徒刑或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顾国明具

有坦白情节， 真诚认罪悔罪， 部分受贿犯

罪系未遂， 且赃款、 赃物已基本追缴到案，

依法对顾国明从轻处罚， 结合本案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被告人家属旁听了宣判。

顾国明受贿案一审宣判
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


